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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供热条例等五议案定为大会议案
本报济南1月30日讯(记者 郭静) 30

日召开的省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第
四次会议，确定代表提交的62件议案中5件
为大会议案，其余57件改作代表建议、批评
和意见处理。

5件议案是：潍坊代表团马东宁等16名
代表提出的第1号关于制定《山东省生态农

业条例》的议案；德州代表团邢建刚等10名
代表提出的第5号关于制定《山东省城市供
热条例》的议案；临沂代表团程萍等10名代
表提出的第30号关于修订《山东省土地登
记条例》的议案；青岛代表团毛小园等17名
代表提出的第31号关于尽快制定《山东省
学前教育条例》的议案；济宁代表团温永明

等10名代表提出的第45号关于修改《山东
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的议案。

根据相关规定，建议将第1号议案交由
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审议，第5号和第
30号议案交由省人大城乡建设与环境资源
保护委员会审议，第31号议案交由省人大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审议，第45号议

案交由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审议，分别
提出意见，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决定。

截至1月30日上午，本次会议已收到代
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227件。会后，将
和改作代表建议处理的57件议案一并交有
关部门和组织认真研究办理，及时答复代
表。

地下空间权

登记规定应明确

30日由临沂代表团程萍等
10人提出的关于修订《山东省土
地登记条例》的议案定为大会议
案。该议案提出，要建立健全土地
登记簿制度，明确新类型土地权
利登记的规定。

根据统计，截至2011年，我
省国有土地登记发证率已超过
90%，而占全省总面积85 . 4%的
农 村 集 体 土 地 发 证 率 尚 不 到
80%，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
村宅基地发证率更低。

为此，代表们建议，要明确土
地登记的概念，突出土地登记簿
的功效，建立健全土地登记簿制
度；明确新类型土地权利登记的
规定，比如地下空间权的登记规
定；明确土地抵押登记的规定，建
议土地登记条例放开对农村宅基
地抵押登记的限制；明确农村新
建社区的土地登记规定；应增加
因土地登记代理人或其所在的机
构故意或过失，给土地权利人造
成经济损失的，土地登记代理机
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有条件地区学前教育应免费
代表建议尽快制定《山东省学前教育条例》
本报记者 郭静

“虐童案”和“入园难”成为社
会之痛。30日，青岛代表团毛小园
等17人提交的关于尽快制定《山
东省学前教育条例》(下称《条例
(草案)》)的议案定为大会议案。议
案中指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应当保障学龄前儿童平等接受基
本的、有质量的学前教育。有条件
的地区可以实行免费学前教育。

代表们提出的《条例(草案)》
指出，发展学前教育，应当坚持公
益性和普惠性，有条件的地区可以
实行免费学前教育。幼儿园组织活
动应当以游戏为基本形式。禁止以
集中授课方式实施汉语拼音以及
汉字读写训练、数字书写运算训
练、外语认读拼写训练。幼儿园应
当积极创造条件，接收并为学龄前
残疾儿童提供融合教育。

代表们提出，每一万至一万五
千常住人口至少设置一所幼儿园。
另外幼儿园保育教育规模一般不
超过十二个班。

《条例(草案)》中提到，幼儿
教师、保安员应当按照国家和省
有关规定取得职业资格。幼儿园
平均每班应当配备二名以上幼儿
教师、一名以上保育员。幼儿教师
在专业技术职务(职称)评聘、培
养培训、表彰奖励等方面享有与
中小学教师同等权利。与幼儿园
建立劳动关系的幼儿教师在专业
技术职务(职称)评定、培养培训、
表彰奖励等方面与事业性质幼儿
教师享有同等待遇。幼儿园不得
收取书本费，不得以推销或者变
相推销玩教具、图书、被褥、服装
等方式谋取利益，不得以开办各
种特长班、兴趣班、实验班为名收
取费用，不得收取或者变相收取
与入园相关的赞助费、捐资助学
费、建园费等费用。

生态农业区

不得超标用农药

潍坊代表团马东宁等16名
代表提出关于制定《山东省生态
农业条例》的议案是第1号议案。
该议案提出，各级财政部门应设
立专门的农业生态扶持基金。生
态农业区内超标使用化肥、农药
的做法将被整改。

要发展生态农业，离不开政
府的政策支持。该议案提出，各级
财政部门应设立专门的农业生态
扶持基金，并逐步增加公共财政
投入力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在年度财政预算中安排专项资
金，用于扶持、补贴和奖励生态农
业发展。

目前，有些生态农业区也存
在滥用化肥、农药现象。对此，议
案指出，县(区)环境行政主管部
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生态农业
区的土壤改良情况开展定期、实
时检测，对于不符合生态农业要
求超标使用化肥、农药的做法提
出整改意见，并会同当地农业行
政管理部门监督落实。

老年人房产，谁也别打歪主意
新建小区应按一定比例建老年人活动场所

从2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权益
保障条例》开始实施。30日晚，济宁代表团温永
明等10人提出的关于修改《山东省老年人权益
保障条例》的议案定为大会议案。议案提出，老
年人有自主选择养老方式的权利。

代表们提出的《山东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
例(修改意见)》(下简称《条例(修改意见)》)里
提到，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老年事业纳入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设立老年事业专项经费，
并列入财政预算。鼓励个人、社会团体和其他组
织以及境外友好团体和人士捐赠、资助老年事
业，兴建老年福利设施。老年福利设施建设用地
可以依法享有国有划拨土地或租赁集体所有土
地，建设配套费用，经政府批准可给予减免。

《条例(修改意见)》提到，老年人有自主选

择养老方式的权利，老年人以居家养老为基础，
老年人与赡养人可以签订《家庭赡养协议书》。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监督赡养协议的履行。具
备条件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兴办敬老院集中
供养五保老人。鼓励村、集体组织和个人兴办敬
老院供养五保老人。

代表们还提到，老年人自有或者租赁的住
房，任何人不得侵占，不得擅自改变产权和租赁
关系。未经老年人同意，房管部门不得将老年人
自有或者租赁的住房办理变更产权和租赁手续。
老年公寓、康复医疗机构和文化体育活动场所等
老年福利设施建设应当纳入城乡建设规划和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居民区公共配套设施同步建
设。城市小区建设、旧城改造和小城镇建设应当
把老年人活动场所按一定比例纳入规划范围。

“看天供暖”应写进供热条例
因供热单位原因停止供热24小时以上，应减收用热费

30日，德州代表团邢建刚等10人提交的关
于制定《山东省城市供热条例》的议案定为大会
议案。议案提出，供热管理办法出台6年，但缺
少必要罚则，“看天供暖”应写进法规。

代表们提交的《山东省城市供热条例(草
案)》(下简称《条例(草案)》)中提到，积极推行
分户计量用热，新建建筑应当安装热计量和温
度调控装置。热电联产供热范围以外的新建房
屋，应当实行区域锅炉供热；在区域锅炉供热管
网敷设范围内，供热单位有能力提供热源的，不
得批准新建分散锅炉供热工程。而分散锅炉改

造后并入集中供热管网的，可以减免供热工程
建设配套费。

《条例(草案)》中提到，市、县人民政府可根
据当地具体情况和气候变化，决定当地居民供
热起止时间，即看天供暖。因供热单位原因造成
连续停止向用户供热24小时以上的，供热单位
应按照停止时间减收用热费。供热单位违反本
规定而损害用户用热权益的，用户可要求供热
单位退还所交的用热费，并给予本采暖期所交
热费两倍赔偿。代表们提出，按照建筑面积计收
热费的，应当逐步过渡到按照使用面积计收。

幼儿园不得收取书本费，不
得以推销或者变相推销玩教具、
图书、被褥、服装等方式谋取利
益，不得收取或者变相收取与入
园相关的赞助费、捐资助学费、
建园费等费用。

老年人自有或者租赁的住房，任何人不得侵占，不得擅自改变产权和租赁关系。未经老年人
同意，房管部门不得将老年人自有或者租赁的住房办理变更产权和租赁手续。

市、县人民政府可根据
当地具体情况和气候变化，
决定当地居民供热起止时
间。按照建筑面积计收热费
的，应当逐步过渡到按照使
用面积计收。

明确新类型土地权利登记
的规定，比如地下空间权的登
记规定。

各级财政部门应设立专门
的农业生态扶持基金，并逐步
增加公共财政投入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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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大会秘书处议案组工作人员正在整理、回复议案。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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